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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红网” 报道， 长沙市

民李先生去??底在正规的

4S 店购买了一辆宝马汽车 ，

却在车价等方面感到遭遇了

“套路”， 这让身为律师的他决

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伤害

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就算打

官司， 我也要讨个公道。”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售价81.2万

合同要求写85万

去? 12 月底， 李先生在

中南汽车世界的长沙宝诚宝马

4S 店 ， 以夫人名字购置了一

辆宝马 740 轿车。 李先生告诉

记者， 自己原本是在长沙车展

上看中的车型， 但正是考虑到

大品牌在渠道正规的 4S 店购

买会更有保障的前提下， 自己

才特意选择了长沙宝诚宝马

4S 店购买。

在销售的沟通过程中， 销

售人员给他的报价一直是 81.2

?元的裸车价， 可没想在最终

签订合同时， 销售人员要求李

先生帮个忙。 “当时他说宝马

公司对销售价格是有要求的，

所以在商品购买合同上要填

85 ?元的数字 ， 但实际付款

裸车价还是按 81.2 ? 元 计

算。” 李先生告诉记者， 买车

的裸价是 81.2 ?元 ， 但加上

GPS 费用、 上牌费用和终身养

护费用确实在 85 ?元左右 。

如再加上加装费用、 保险费用

和购置税等， 全额是 94 ?余

元。 考虑到这对自己实际支付

价格没有影响， 同时也是体谅

销售人员的不易， 就同意了这

一做法， 没想却出了麻烦。

“结果第二回去提车， 车

辆购置税上标注的 75200 元；

但之前我就算过 ， 按 81.2 ?

的裸车价算的话， 购置税就应

该是 71800 元， 这一下就让我

多出 3400 元。” 李先生当时随

即向店内反映了这一情况， 没

想到对方告知购置税就是按照

合同价格计算的， 合同上车辆

价格是 85 ?元， 所以车辆购

置税也是按 85 ?元计算， 就应

是 75200 元。 同时门店还告知不

交税就不能提车， 而当下工作人

员一句话更是惹怒了李先生 。

“他意思是大头都出了， 何必为

这点小钱纠结， 且提车是个喜庆

的事情， 没必要闹得不开心， 这

话听了真不舒服。”

购置税按合同价算

被迫多交3000多

当下李先生没有提车， 还致

电宝马公司总部投诉。 “两天都

没有回应， 我担心是不是店大欺

客， 考虑到已经支付了全款， 所

以第二次还是按他们金额交了税

金， 把车提了回来。” 李先生告

诉记者， 自己身为律师， 并不是

没有防备过消费陷阱， “在销售

价格审批单上， 裸车价格还是写

的 81.2 ?元 ， 我特意还手写了

一句 ‘双方价格以本审批单为最

终价格’， 我们都签了字。”

然而这张备注过的销售价格

审批单上却 “奇迹般 ” 没有盖

章， 可同时 “乘用车买卖合同”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两张盖

章文件上都明确标识出车价是

85 ?元。 “现在回想我忽然意

识到， 这是不是存在价格欺诈？

从头至尾他就是要卖 85 ?元的

车 ， 只是用 81.2 ?元这个噱头

在吊我胃口， 让我一步步掉进这

个坑里？”

不服气的李先生事后还找到

电视台维权， 最终 4S 店以私人

红 包 的 名 义 返 还 了 2200 元 。

“他的说法是我裸车价格 81.2 ?

元， 同时另购了 15000 元的选装

配置； 两者合一计算购置税也应

该是 73000 元。 所以返还我这么

多。”

频频被套路

身为律师想打官司

得到这一处理方式， 李先生

仍旧觉得自己“意难平”。“作为消

费者，我们选择正规渠道的 4S 店

就是要图个安心。 我没有纠结这

8880 元的 GPS 费用， 没有计较

12999 元的终身基础养护费用 ，

也没有选择优惠几?元平行进口

车，目的不就是消费一个安心？可

是用‘小钱’的理来掩盖消费的不

合理，我真接受不了。”

正是出于应当维护自己正当

权益的心情， 事后李先生拿着所

有购买宝马产生的文件和记录细

细翻了个遍。 不看不知道， 一看

吓一跳。 “当时购买保险中， 有

一项是 1100 元的划痕险， 给的

资料却是他们店里的一个油漆增

值服务证明书 ， 这连保险都不

是 ； 而缴纳定金时 ， 付的其中

5000 元定金 ， 收款账户却是浏

阳宝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和他们宝诚宝马又没有半毛钱关

系， 这我还是事后在税务局查账

时不经意才发现的。”

李先生感到 “频频被套路”

的消费经历应该拿出来给大家提

个醒。 “我作为一名多家上市公

司的法务顾问都在被套路； 这样

的消费经历真的非常值得大家警

醒。” 李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自

己就是要死磕这种销售现象与不

诚信经营行为 ， “从法律上来

讲， 这是涉嫌价格欺诈； 就算是

通过打官司， 我也要还我们消费

者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环境。”

事后， 记者也联系了长沙宝

诚宝马 4S 店。 针对李先生仍未

能平复的不愉快消费体验， 销售

经理米扬扬表示， 当时自己在收

到宝马客服中心的投诉邮件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先生和他夫

人 。 “宝马客服中心收到的投

诉， 都是下发至我们各经销商来

落实处理的。”

同时就李先生所反映的购置

税增多的情况， 米扬扬表示当下

已第一时间向客户作出了回应：

“我们当时解释了，是销售顾问没

有分项开票，而是全开在了一起，

导致税费增加”；而通过当下的协

商， 米扬扬当时也给出了处理方

案 ，“出于维护客户满意度的考

虑，希望做好后续服务，我们第一

时间把这个操作失误归责到销售

部，由销售部返还 2200 元。 当时

客户本人和李先生是认可了这一

方案， 后来提了车。”

记者也进一步落实李先生事

后发现的种种细节。 米扬扬表示

当时单项付款的 5000 元为上牌

抵押费用 ， 而收款方浏阳宝瀚

“属于集团旗下公司， 不存在问

题”。 米扬扬表示， “出于客户

的职业敏感度， 维护自己的权益

无可厚非”， 可同时就协商结果

来看， 米扬扬说： “我们很在意

客户的满意度， 如果有哪方面能

平复客户的情绪， 我们一定会积

极主动地配合。 只是这回， 我确

实也不知道怎么让客户更满意

了。” （肖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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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获赔180?元律师拿走90?元
司法局称“违法但已超过处罚时效”
据 《工人日报 》 报道 ，

3 月 2 日， 广州司法局发布的

《关于媒体报道我市律师涉嫌

违规收费事项的 情 况 通 报

（二）》：

通报表示： 前期， 媒体报

道我市律师涉嫌违反规定收取

费用情况后， 我局启动调查程

序进行调查。 现将处理结果通

报如下：

经查， 广东锐锋律师事务

所与委托人杨某某就工伤损害

赔偿事项约定风险代理， 并根

据风险代理约定进行收费， 其

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 司法部 《律师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 的规定。

但因律所该违法行为发生于

2016 ? 8 月至 9 月期间 ， 至投

诉人投诉已超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两?处罚

时效 ， 依法不能再给予行政处

罚。

不过， 广州市司法局的通报

同时表示， 该局已依法责令广东

锐锋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 并将

相关材料转交广州市律师协会依

据行业规范进行严肃处理。

2020 ? 12 月 25 日 ， 《工

人日报》 以 《农民工获赔 180 ?

元支付 90 ?元律师费合理吗？》

为题， 报道了贵州惠水县一名农

民工杨某在建筑工地因工受伤，

聘请律师后， 拿到 180 ?元的赔

偿款但被律师根据风险代理合同

拿走了 90 ?元作为律师费一事。

报道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不少专

家对相关律师在工伤赔偿案件实

行风险代理提出质疑。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

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对记

者表示，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 第十一条禁止律师对工伤赔

偿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沈建

峰还指出， 即便允许实行风险代

理收费的案件， 最高收费金额不

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

30%。

?于农民工工伤维权面临不

少困境，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飞建议， 应修改 《律师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 允许律师对工

伤赔偿案件实行适度的风险代理

收费， 比如将收费比例限制在赔

偿总额的 10%~20%以内 ， 这样

能够激励更多专业律师参与工伤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沈建峰则建议， 对于农民工

等弱势群体打官司， 应积极推进

法律援助工作， 通过由政府购买

法律援助服务， 工会法律援助以

及律师提供公益服务等方式开发

法律援助资源。

（杨召奎）

一周律事

长沙的李先生在 4S 店

购买一辆车， 最终不但开票

价格比原先说的要高， 还加

了GPS、 上牌、 终身养护等

一系列费用， 让身为律师的

李先生都感慨套路真多， 考

虑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权。

在正规的 4S 店购车还要面对各种 “套

路”， 现实中并不限于某一品牌。

除了以装饰、 办保险、 上牌等为由价外

加价， 某些紧俏车型更是要收取高额费用才

能尽快拿到车， 这早已经成了公开的 “秘

密”。

诚然， 在购车过程中 4S 店收取各项费

用， 大多数情况属于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消费

者不愿挨也得挨， 那么就绝非正常现象了。

而且， 如果 “套路” 仅限于某个品牌、

某一家店， 那么消费者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但如果 “套路”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单凭消

费者个人恐怕就难以抵挡了。

事实上， 此前已有汽车厂商因为实施垄

断等不正当行为， 曾经遭到主管部门的处

罚。 但各种层出不穷的 “套路”， 显然不是

一朝一夕所能根除的。

陈宏光

购车“套路”多

维权不能只靠消费者

主笔 话闲

司法部

发布法援惠民生典型案例

3 月 1 日， 司法部发布 12 起法援惠

民生典型案例 。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

中，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创新法

律援助服务方式， 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

为困难群众提供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 、

普惠均等的法律援助服务。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法律

援助中心对防疫志愿者杨某提供法律援

助一案中， 杨某作为一名社区防疫志愿

者， 由于驾驶员高某不配合工作， 直接

闯卡进入小区， 杨某被汽车带倒， 造成

轻度脑震荡及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

在协商未果后， 杨某通过新民社区

法律援助工作站找到铁锋区法律援助中

心， 希望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根据当地 “对疫情防控一线的志愿

者开辟 ‘绿色通道’， 免予审查经济困

难状况” 的政策， 法律援助中心当即决

定为杨某提供法律援助， 并指派律师承

办此案。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 高某一次性

赔偿杨某 1.5 ?余元。


